
综合实践活动室工作计划计划(通用5篇)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约定劳动关系的书面协议，
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用人单位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文件。
那么一般合同是怎么起草的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
新合同模板，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铝材采购合同简易版篇一

产品名称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购买乙方生产的零部件的价
格等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价格协议书附表》中的价格含的增值税。

2、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及收取：乙方交货后，根据甲方提供的
入库单据开具增值税发票（附入库单据）并在每月日前将上
个月的所有发票（并附上个月的发票汇总表）交甲方业务员
审核入帐，由于乙方的原因导致发票不能按时交给甲方的，
甲方有权按发票金额的%要求乙方给予经济补偿。

4、乙方在生产供货中，应严格遵守双方签订的关于质量和供
货等方面的合同和协议，按质按量按期向甲方供货。

5、乙方允许甲方在采购量的%范围内无条件退货，超出部分
补贴加工费。

6、包装及运输：相关运输、包装等均由方负责。

7、其它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形成书面补充
协议，在符合本协议约定的生效方式时生效。

8、本协议书一式四份，甲乙方各执两份，双方授权代表人签



名、盖公司公章后生效，并作为甲、乙双方签订《采购合同》
的主合同的附件同时生效，若主合同未生效，则该附件失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铝材采购合同简易版篇二

1.在产品报价阶段，本协议做为报价附件提供，供应商应详
细阅读该协议条款，并对所有条款充分理解并接受条款的约
束条件后，方可参与新产品的报价活动。

2.双方共同确认《项目生产准备计划书》或其他形式的日程
计划并经双方签字认可后，签订本协议。本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需经协议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同时加盖合同专用章方可生
效。

3.本协议终止后，作为其依附附件的《保密备忘录》将继续在
《基本合同》框架下有效。

4.本协议签署原件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人（签字）： 代表人（签字）：

铝材采购合同简易版篇三

交货地为甲方指定的仓库。

交货验收

（1）甲乙双方在合同产品交接时应进行检验，包括品种、数



量、包装等，交货时乙方应提供合同产品的合格证明。若甲
方认为有必要对某些品种进行抽检或装车试验，乙方应予以
配合并负担因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2）甲方在检验时发现乙方交付的产品数量不足，有权对验
收单不予签收，乙方应在订单规定的交货期限内补充不足部
分，否则视为逾期交货；若发现乙方交付的产品超出订单的
范围，甲方有权拒绝接收，乙方应将超出部分的产品收回。

（3）甲方在检验时发现乙方交付的产品与订单品种不符、包
装破损或质量缺陷，有权对验收单不予签收。若双方发生争
议，在争议解决前可由甲方有偿妥善保管发生争议的合同产
品，保管费用由事后确定的责任方承担。

（4）甲方检验完毕后，对经检验与订货单相符的产品应向乙
方出具验收单，验收单作为乙方向甲方交付合同产品的有效
凭证。

供货周期

供货周期以订单约定为准。

交货期的保证

在供货周期内，乙方应当按照约定将所订合同产品送达交货
地。如不能保证交货期，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提供相关
合同产品的预计出发时间和到达时间，与甲方共同制定补救
方案，尽最大努力保证相关合同产品的及时供应，减少可能
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延续供货

（1）合同产品供货的责任期限为相关整车产品停止生产后十
年。



（2）如果由于某些原因导致乙方本部不能保证十年延续供货，
则在合同产品没有停产前，乙方须和甲方协商采用其他方式
保证延续供货。

铝材采购合同简易版篇四

甲方根据售后服务市场的需求向乙方提出合同产品状态需求，
在技术可行的前提下乙方必须提供。在甲方正式向乙方提出
合同产品状态申请后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应给予回复。

合同产品标识与包装

（1）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对合同产品进行包装，并应当充分
考虑到防腐、防锈、防水、防震等特殊因素，保证合同产品
在仓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

（2）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在合同产品及其包装上注明公司标识
与产品标识。

（3）在甲方正式向乙方提出包装要求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应
提供包装样稿供甲方确认。

（4）乙方不得将带有甲方公司标识和产品标识的合同产品包
装随意处理，防止被他人不正当利用该合同产品包装损害甲
方的利益。

（5）若甲乙双方书面约定由甲方负责包装，则以双方的书面
约定为准。

铝材采购合同简易版篇五

对于借出图纸，乙方应按照甲乙双方共同书面约定的程序，
以妥善有效的方式进行管理。



除甲方事先以书面形式予以同意外，乙方不得将出借图纸用
于供应部件的制造、包装以外的用途，不得向第三方披露、
承认、转售、转让或提供担保。但是，由乙方利用自己专有
技术自行制作的不在此限。

借出图纸不使用后，乙方应当根据甲乙双方共同书面约定的
程序，迅速将借出图纸返还甲方或者予以销毁。

第20条 专用夹具

乙方根据甲乙双方共同书面约定的内容，购买或者制作仅为
制造、包装供应部件使用的夹具、模具、测量仪专用器械等
（以下简称“专用夹具”）。

甲方就乙方专用夹具的购买或者制作等发生费用（以下简
称“专用夹具费”），经双方确认专用夹具符合甲乙双方共
同书面约定的规格，且经双方认可的专用夹具费用，甲方通
过供货产品分摊专用夹具费的方式向乙方支付，专用夹具
（包含所属附件，如说明书）的所有权自甲方向乙方支付完
毕全部专用夹具费用时起由乙方转移至甲方。如未分摊完毕
时甲方停止采购的，甲方应对乙方进行补偿，补偿后专用夹
具的所有权转移至甲方。

乙方没有事前取得甲方的书面同意，不得对专用夹具进行改
造、废弃、转让、出借等处置。但为了提高产品质量而进行
的保全措施不在此限。

甲方制造的车辆批量生产结束10年后，甲方有权对专用夹具
进行处置。

乙方对专用夹具应当按照甲乙双方共同书面约定的程序，按
照妥善管理的原则进行管理。

第21条 权益侵害禁止



乙方在进行宣传、对外公关、刊登广告等活动时不得损害甲
方的合法权益。


